
  

臺南市第 30 期童軍暨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暨 

臺南市 115年度國民中學候用主任儲訓班童軍木章基本訓練計畫 

一、目的： 

（一）培養教師結合童軍教育的方式與精神，應用於教學當中，提升教師設計教學活動的能力， 使

教學生動活潑，提升教學的品質。 

（二）培育儲備本市國民中學、高級中學暨社區之童軍、行義童軍義務服務員。 

二、依據：（一）臺南市 115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儲訓簡章。 

         （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工作計畫。 

         （三）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升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方案』」。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 

五、協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人力資源暨訓練委員會、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新營區公所複式童

軍團、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 

六、辦理日期：二階段共四天。採露營方式。 

    第一階段 115年 05月 02 日(六) 至 05月 03日(日)； 

    第二階段 115年 05月 09 日(六)至 05月 10日(日)。 

七、舉辦地點：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730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65號) 

八、參加對象： 

(一)年滿 20歲，對童軍活動有興趣的社會人士。 

(二)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教師或代理(代課)老師、童軍團服務員、社 

    團指導老師及各公私立學校志工，未受童軍暨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者。 

(三)本市 115年度市立國民中學主任甄選錄取者請務必參加。 

(四)滿 18人則開辦，預計招收 32人。  

九、課程與考核： 

（一）訓練內容：以研習童軍理論，探討領導方法為主。 

（二）訓練方法：以講授、研討、示範為主，習作、演示、生活考核評鑑為輔。其內容依國家研習

營規定之課程實施之。 

（三）參加學員除自備個人標準童軍制服、個人裝備用品；小隊箱、炊具及各項訓練器材等均由營

本部提供。 

（四）參加學員於訓練期間能熱心學習完成課程者，給予結業證書；訓練期間凡因事、病假或其他

原因請假獲准中途離營者，保存受訓紀錄及保留結業證書，俟補訓完成後才發給結業證書。 

十、報名費： 

(一) 參加學員每人新臺幣3,500元整，請個人所屬單位負擔或酌予補助。 

(二) 加購童軍服務員制服一套(短袖上衣、長褲)新台幣1,100元（服務單位得予補助)；有童軍制服

可免購，請自洽臺南市童軍會洪英茹小姐購買，地址：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26號，電話：06-

2132584。 

（三）本市 115年度國民中學候用主任參加費用由所屬學校全額補助。 

（四）本市現職國民中學主任及教師參加費用所屬學校全額或酌予補助。 

 (五)經費不足部份由承辦單位自行籌措。 

 



  

十一、報名： 

（一）基於世界童軍政策保護青少年免於傷害(Safe from Harm)以及中華民國童軍總會青少年保護

政策，請先至 http://120.107.155.233:81/ScoutElearning/ 完成測驗並取得今年度的網路霸凌與

安全與避害研習證明。 

（二）依 WOSM的 GSAT評鑑 0609 規定所有受訓都需要有紀錄。請於 115年 3月 27日(星期五)報名

截止日前完成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5bzb4q         (並同時完成繳費)。 

 (三) 繳費方式 

    (1)親至臺南市童軍會繳交現金報名費臺南市童軍會地址: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26號， 

       電話:06-2132584，E-MAIL : scouttainan@gmail.com。 

    (2)匯款:中華郵政代號 700，帳號:0031158 0363422，戶名:台南市童軍會，匯款 3500元(手續

費自付)郵局無摺存款亦可。請將匯款姓名、收據 mail至 scouttainan@gmail.com，洪小姐

收，主旨:第 30期童行木基訓練。 

    (3)以繳完報名費始完成手續，並予編隊參加受訓，不以報名表繳交順序為依據，完成報名後再

網路發送報到須知，將由營本部邀請加入「南市 30期童行木基 LINE群組」。 

十二、報到：請著標準童軍制服。 

(一)集合地點：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730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65號)。 

(二)報到時間：115 年 05月 02 日（星期六）上午 8：00集合地點報到。 

十三、組織分工： 

（一）主持人（團長）遴聘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訓練組員（三顆木章持有人）擔任。 

（二）其他訓練組員（副團長）及工作人員，另行洽聘。 

十四、其他： 

(一)報到通知僅以 e-mail或 LINE群組為主，除修訂外不另行寄發紙本通知。 

(二)退費標準： 

1.未達國家研習營開辦最低要求 18人、或遇人力不可抗之天然因素(如颱風、地震、水災、山林火災

等)、或是發生傳染病流行、或經由主辦單位判斷不適合進行課程時，則會取消本次活動。若因上述

原因而梯次取消，則可：選擇退費，本會無息退還報名費。 

2.若是因個人因素，而原報名場次訓練不克前往，則： 

(1)選擇退費，退費辦法如下： 

(1-1) 於活動開始前 15天至 30天，須扣除繳費的 10％。  

(1-2) 於活動開始前 7天至 14 天，須扣除繳費的 30％。 

(1-3) 於活動開始前 1天至 6 天，須扣除繳費的 50％。 

(1-4) 活動當日通知不參加或未通知者，則不予退費。 

(三)個人因健康需要之藥物請自行攜帶，營本部不提供藥品。 

(四)報名本訓練活動即代表同意提供報名表內填寫之個人資訊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次訓練之用， 

並同意主辦單位得使用於本次訓練中所拍攝包含參加者之影像(靜態與動態)作為童軍運動 

推廣(包含網頁、社群網站、出版品…等)及紀錄，並與本次訓練之工作人員、參加者共同 

分享教材製作與非商業使用。不同意者請勿報名。 

十五、請各校（單位）惠予參加學員及工作人員訓練期間公(差)假。 

十六、本實施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訂亦同。 

  



  

臺南市第 30 期童軍暨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暨 

臺南市 115年度國民中學候用主任儲訓班童軍木章基本訓練日程表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 27屆訓練委員會第四次訓練委員會議修訂通過(2024.01.07) 

日期 
時間 

第一天 
5月 2日（星期六） 

第二天 
5月 3日（星期日） 

第三天 
5月 9日（星期六） 

第四天 
5月 10日（星期日） 

06:00 

 

起床、炊事、盥洗、整理環境(60) 

07:00 早餐(40) 

07:40 晨檢 & 晨檢講評(20) 

08:00 報到(20) 升旗 & 晨間講話(20) 

08:20 開訓準備時間(20) 遊戲、歌唱(20)  

08:40 
| 

12:00 
(200) 

⚫ 事務時間(30) 
⚫ 開訓典禮(20)照相
/認識環境(20) 

⚫ 敏捷與良好秩序
(40) 

⚫ 露營技巧(50) 
⚫ 介紹工程繩結  
分發器材  
說明&實施營建
(20) 

⚫ 第二次團集會 
-繩結:初、中級 
-加強-工程繩結
(70) 

⚫ 小隊制度(40) 
⚫ 技能訓練 
-急救(50) 

⚫ 童軍諾言、規律、
銘言(35) 

⚫ 技能訓練 
-觀察 
-(40) 

⚫ 第三次團集會 
-旅行、方位 
-測量、製圖
(120) 

● 徽章制度及其運
用(30) 

● 小隊會議及榮譽
議庭(30) 

● 進程活動與晉級
(30) 

● 團露營(40) 
● 團紀錄(20) 
● 公開討論(30) 
● 拔營滅跡的作法

(20) 配给、炊事(40) 

12:00 午餐(40) 

12:40 
| 

17:00 
(260) 

⚫ 營地建設(90) 
⚫ 童軍運動基本理念
(40) 

⚫ 青少年身心發展特
性(30) 

⚫ 茶點時間(10) 
⚫ 第一次團集會 
-刀斧、爐具、繩
頭(90) 

⚫ 午休(30) 
⚫ 歌唱(10) 
⚫ 團集會設計與團活
動計畫(70) 

⚫ 世界童軍政策(40) 
⚫ 茶點時間(20) 
⚫ 童軍健行活動(20) 
⚫ 講解與領導遊戲
(70) 

● 午休(40) 
● 旅行(150) 
● 茶點時間(20) 
● 旅行報告(30) 
● 營火的作法(20) 

● 拔營滅跡 
交還公物 
檢查營地(90) 

● 結訓典禮(30) 

離營賦歸 
(14:40) 

17:00 
配給&炊事、降旗

(60) 
降旗、離營賦歸

(17:10) 
配給&炊事、降旗

(60) 

18:00 晚餐(60) 晚餐(60) 

19:00 
| 

21:00 
(120) 

⚫ 歌唱(10) 
⚫ 童軍運動組織(30) 
⚫ 儀典設計與運用
(30) 

⚫ 虔敬聚會實施與說
明(30) 

⚫ 小隊營火(20) 

團營火(120) 

21:00 小隊長會報 & 熄燈
就寢 

小隊長會報 & 熄燈
就寢 

 

 


